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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陕秦地矿评（2020）114号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人：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 

评估对象：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 

评估目的：为委托方确定该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年 11月 30日。 

评估日期：2020年 9月 7日—2020年 2月 2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358.20万m3、大理石荒料量53.72

万 m3、共生玉石矿55.04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矿石量358.20万 m3、大理石荒

料量 53.72 万 m3、共生玉石矿 55.04 万吨；设计损失量：矿石量 58.46 万 m3，大理石

荒料量 8.77万 m3，玉石矿 8.98万吨；采矿回采率 95%；可采储量：矿石量 284.75万

m3、大理石荒料量42.70万 m3、共生玉石矿43.76万吨。矿山生产规模4.00万 m3/年，

其中：大理石荒料0.60万 m3/年（折合年产量0.5911万 m3），玉石矿0.6146万吨/年），

矿山服务年限71.19年。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计算期为31年（含基建期1年、生产期

30年）。30年生产期拟动用资源储量：矿石量150.95万 m3，荒料量22.64万 m3，共生

玉石矿 23.19 万吨；拟动用可采储量：矿石量 120 万 m3，荒料量 18.00 万 m3，共生玉

石矿18.44万吨。产品方案为大理石荒料及玉石原料，其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别为619.47

元/m3、2993.37 元/吨。固定资产原值为 1487.20 万元，净值 767.73 万元。单位矿石

总成本费用、经营成本分别为291.92元/m3、267.94元/m3；折现率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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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资源储量：矿石量338.33万 m3、大理石荒料量50.73万 m3、共生玉石矿55.61

万吨；新增可采储量：矿石量268.95万 m3、大理石荒料量40.32万 m3、共生玉石矿44.21

万吨。 

评估基准日前已消耗新增玉石矿资源量0.57万吨、 可采储量0.54万吨。 

在 30 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矿石量 131.08 万 m3、大理石荒料量 19.65

万 m3、共生玉石矿23.19万吨；动用新增可采储量：矿石量104.20万 m3、大理石荒料

量15.62万 m3、共生玉石矿18.44万吨。 

评估结果：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假设条件和前提

条件下，经过认真的评定估算，确定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 

1、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壹亿肆仟零壹拾万零陆仟叁佰

元整（14010.63 万元），其中：饰面用大理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肆佰玖拾叁

万壹仟叁佰整（493.13 万元）；玉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壹亿叁仟伍佰壹拾

柒万伍仟元整（13517.50万元），对应的出让收益率为8.52%。 

2、在评估基准日后 30 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伍仟捌佰贰拾捌万捌仟捌佰元整（5828.88万元），其中：饰面用大理石矿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壹佰玖拾壹万零叁佰整（191.03 万元）；玉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价值为伍仟陆佰叁拾柒万捌仟伍佰元整（5637.85 万元），对应的出让收益率为

8.52%。 

3、评估基准许准日前已消耗新资源储量应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人民币壹佰陆

拾伍万壹仟元整（165.10万元）。 

陕自然资发[2019]11号文《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首

批（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中确定的饰面用

大理石矿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12.00元/m3荒料；玉石矿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300.00

元/吨，出让收益基准率为 3.8%。本次评估的饰面用大理石矿单位可采荒料评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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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元/m3，高于上述基准价；玉石矿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为 305.74 元/吨，对应的

出让收益率为8.52%，高于上述基准价、基准收益率。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若本评估结论公开，评估结论有

效期自评估结论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若本评估结论不公开的，自评估基

准日起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规定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

需要重新委托评估。 

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该采矿权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基准价因素

调整法及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尚具备，故本次评估仅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其

进行评估，特此说明。 

该矿采矿许可证已过有效期限， 采矿权人正在申办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提请报

告使用者注意。 

采矿权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其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之后的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矿业权价值的重大事

项(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变化、产品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果；

若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可以探采过程中资源储量发生较大变化、产品售价发生重大变化

或由于变更生产规模等，随之而造成对矿业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委

托评估机构对该采矿权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为特定评估目的以及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审查使用。评估报

告的使用权归委托人所有，未经委托人许可，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法须公开

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见诸于任何公开的媒体。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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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

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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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秦地矿评（2020）114号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汉中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的相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采用折现现金流

量法，对其委托评估的“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进行了实地调研、

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2020年 11月 30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反映。

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名称：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雁塔北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胡继民。 

营业执照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3524971T。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15号。 

二、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人：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为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属国有企业，

成立于2001年 7月 18日。营业执照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217304021912；

住所：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大河坎镇油房街 507 号；法定代表人：王峰；注册资本：

叁拾万元人民币；核准经营范围：大理石开采、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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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目的 

为汉中市自然资源局确定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矿种

及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四、评估对象和范围 

（一）评估对象 

依据汉市自然矿价评函[2020]2号文《汉中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委托陕西秦地矿业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

出让收益进行评估的函》（以下简称“委托函”），确定本项目评估对象为“南郑县威远

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 

原采矿许可证号： C6107002009057120040414；发证单位：汉中市国土资源局；

采矿权人：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

沟大理石矿；开采矿种：饰面用石料（大理石）；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0.35

万 m3/年；有效期限：自2016年 5月 29日至 2019年 5月 29日。 

目前，该采矿许可证已过有效期限，采矿权人正在申办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拟

保持矿区平面范围不变，在开采矿种中增加玉石矿，矿山生产规模（矿石量）扩大为4

万 m3/年，开采标高调整为1499—110m。  

（二）评估范围 

1、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范围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面积为

0.9413km2，范围由5个拐点圈定，各拐点西安80坐标及开采标高详见表1。 

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范围一览表 

表1 

点号 X坐标 Y 坐标 点号 X坐标 Y 坐标 

1 3601060.39 36414327.45 4 3601848.21 36412377.21 

2 3600600.65 36414140.51 5 3602030.42 36412586.74 

3 3601632.09 36412427.52 开采标高：1590—1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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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2017年 6月，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提交了《陕西省南郑县碑坝镇四沟大理石及

玉石矿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2018年 6月 15日，该报告经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备[2018]32号文备案，其中的资源储量估算平面范围

与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矿区平面范围完全一致，但资源储量估算标高（1546—1279m）与

原采矿许可证核定开采标高（1590—1100m）不一致。 

2020年 11月，为申办采矿权变更登记，采矿权人委托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限公司

参照上述核实报告对矿区内1499m标高以下资源储量进行分割估算，提交了《陕西省

南郑县四沟饰面用大理石及玉石矿1499米标高以下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2021年 2

月 3日，该说明书经汉中市自然资源局以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号文备案，其中的

资源储量估算平面范围与原采矿许可证核定矿区平面范围相同，但资源储量估算标高

范围（1499—1263m）位于与原采矿许可证核定开采标高范围（1590—1100m）内。 

3、设计开采范围 

2019年 3月，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编制了《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

四沟大理石及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方案中设计开采平面范围与原采矿许

可证核定的矿区范围相同，但设计开采标高范围（1500—1300m）位于与原采矿许可证

核定开采标高范围（1590—1100m）内。 

4、评估范围 

依据汉中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函”，确定本项目评估范围为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

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拟变更矿区范围，评估平面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面积

0.9413km2，各拐点坐标详见表2；评估标高1499—1100m。 

评估范围内涉及的矿体共 4 个，编号分别为 K1、K2、K3、K4。评估基准日评估范

围内保有资源储量（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为：矿石量 358.20 万 m3，大理石荒料

量53.72万 m3，共生的玉石矿55.0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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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内新增资源储量：矿石量338.33万 m3、大理石荒料量50.73万 m3、玉石

矿55.61万吨。 

评估范围一览表 

表2 

西安80坐标 2000大地坐标 

点号 X坐标 Y 坐标 点号 X坐标 Y 坐标 

1 3601060.39 36414327.45 1 3601066.82 36414440.97 

2 3600600.65 36414140.51 2 3600607.07 36414254.02 

3 3601632.09 36412427.52 3 3601638.52 36412541.03 

4 3601848.21 36412377.21 4 3601854.65 36412490.72 

5 3602030.42 36412586.74 5 3602036.86 36412700.25 

评估标高：1499—1100m 
 

 

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到，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及周边无其它矿业权设置，不

存在矿业权权属争议。 

(三) 以往评估史及价款处置情况 

2013年 7月，汉中市国土资源局委托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南

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进行了以出让为目的的评估，提交

了《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编号为陕同评报字[2013]

第 038号）。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 8月 31日，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入权益法，评

估平面范围与原采矿许可证一致，评估实际标高范围（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1495—

1333m。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及评估利用的饰面大理石矿资源储量为：矿石量235731 m3、

荒料量（荒料率15%）35359 m3；矿石设计损失量31684 m3，未估算荒料设计损失量；

可采矿石量195885.12 m3、荒料量（荒料率按18%估算有误）35259.32 m3，采矿权评

估价值为75.58万元。该报告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采评备字[2014]18号文

备案。依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价款缴纳票据，上述采矿权价款已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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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方函”，确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 11月 30日。选取该时点作

为评估基准日，一是满足委托方经济行为时限要求；二是该日期为月末，便于企业准

备评估资料及评估参数选取。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1996年 8月 29日主席令第七十四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国务院令第15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国务院令第240号《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4、国土资发[2008]174号《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5、国土资发[2000]309号《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6、财建[2008]22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探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

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7、国发[2017]29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8、财综[2017]35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及其附件； 

9、国务院令第5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10、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1、财税〔2018〕32号《财政部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12、财企[2012]16号《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13、财税〔2016〕5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14、财税〔2016〕54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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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发[1985]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16、《国务院关于教育附加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 

17、国务院令第44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   

18、陕政办发[2011]10号《陕西省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办法》； 

19、主席令第6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1、陕财办综[2017]68号《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矿

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22、陕国土资储发[2018]2号《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作好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处置及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23、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首批（30 个矿种）矿业

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的通知（2019年 3月 19日） 

（二）规范依据 

1、《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2、《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3、《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4、《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5、《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6、《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7、《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8、《矿业权评估利用地质勘查文件指导意见》（CMVS30400－2010）； 

9、《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CMVS30700－2010）； 

10、《饰面石材勘查地质规范》（DZ/T 029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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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矿业权评估师会[2017]第 3号公告《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试行）>》的公告； 

12、中国矿业权评估师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2017

年 11月 1日起执行）； 

13、《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修订)； 

14、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公告《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

修改方案”的公告》； 

15、《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33444-2016）； 

1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7、自然资办函〔2020〕1370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

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的通知》（2020年 7月 28日）。 

（三）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汉市自然矿价评函[2020]2 号《汉中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委托陕西秦地矿业权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出

让收益进行评估的函》； 

2、采矿权人营业执照及原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C6107002009057120040414）； 

3、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限公司《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用大理石及玉石矿 1499

米标高以下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2020的 11月）； 

4、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 号《关于<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大理石及玉石矿

1499 米标高以下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2021 年 2月 3

日）； 

5、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大理石及玉石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2017年 6月）； 

6、陕国土资储备[2018]32 号《<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大理石及玉石矿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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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2018年 6月 15日）； 

7、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及玉石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9年 3月）； 

8、陕矿产指利用发[2019]28 号《关于<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

石及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的报告》（2019年 6月 21日）； 

9、陕西地矿地质工程勘查院有限公司《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

石及玉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2019年 12月）及评审意见； 

10、陕自然资公告[2020]9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彬县水帘洞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彬县水帘洞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二十六个方案通过审查的

公告》（2020年 5月 13日）； 

11、汉市国土资储备 [2012]6 号《陕西省南郑县碑坝镇四沟饰面用大理石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资源储量备案证明》（2012年 4月 9日）； 

12、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陕同评报字[2013]第 038 号《南郑县威

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报告》（2013年 10月 14日）； 

13、 陕国土资采评备字[2014]18号《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2014年 8月 11

日）； 

14、采矿权人提供的《矿山情况说明》； 

15、委托方提供的及评估人员收集掌握的其它资料。 

七、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的工作原则； 

2、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 

3、遵循预期收益、替代性、贡献性原则； 

4、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规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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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7、遵循矿产资源开发最有效利用的原则； 

8、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八、采矿权概况 

（一）位置及交通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以下简称“四沟大理石矿”）位于

汉中市正南偏东 170°方向、直距约73km处，行政区划隶属于陕西省南郑县碑坝镇管

辖。沿矿山简易公路行驶4.5km可达四沟沟口，从四沟沟口沿村级硬化道路东行约7.4km

可至南郑县红军路(X102)，顺红军路北至汉中市区约 107km ，南至四川通江县城约

93km，交通尚属方便。详见图1。  

 

图1  交通位置示意图 

（二）自然经济地理 

本区原属四川省通江县，为中国工农红四方面军革命老区，1954 年底划归陕西省

南郑县。该区人口密度不大，人口主要居住在乡镇所在地及公路两侧，少部分散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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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区，自然经济条件相对较差。 地方主要经济收入以劳务和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

有玉米、水稻、豆类，经济作物有木耳、香菇、核桃、药材等。随着近年市场经济下

滑，工矿企业大幅度减少，仅少数艰难维持。 区域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金属矿产主要

有铅、锌、铁、铜、金矿等，非金属矿产主要玉石、大理石、白玉石、硅灰石等。区

域水资源丰富，电力供应较足，汉中—碑坝地区的高压输电线路已覆盖矿山，人口相

对集中，劳动力能够保障，基本满足工作生产需求。联通、移动无线通讯信号已覆盖

矿区，对外通讯畅通。矿山附近没有高大建筑物及国家重要设施，外部环境对矿山建

设有利。 

（三）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76年—1986年，陕西省地质局陕二队（即现在的汉中地质大队）在南郑县碑坝

地区进行区调和矿产普查等基础地质研究工作，查明该区构造、岩浆岩发育、地层普

遍变质，由于基性和超基性岩浆岩的侵入活动，使古老地层中的碳酸盐岩岩石普遍变

质为大理岩或蛇纹石化大理岩，其中的呈黄色蛇纹石化强烈的部分岩石，质地细腻，

颇具玉感而引人注目。 

2002年 10月，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委托汉中地质大

队编写了《陕西省南郑县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地质评价报告》。该报告未经上级部门评

审备案，仅供当时条件下办证之用。 

2012 年，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汉中地质大队对四沟大理石矿采矿证范围

内饰面用大理石矿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提交了《陕西省南郑县碑坝镇四沟饰面用大

理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以经汉中市国土资源局以汉市国土资储备[2012]6

号文备案，备案的 2012 年 2 月底矿山饰面用大理石矿（333）：矿石量 235731 m3，荒

料量35359m3。 

2014年 11月至 2017年 11月，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

队对南郑县四沟饰面大理石及玉石矿资源储量进行核实，提交了《南郑县四沟饰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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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石及玉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审查通过，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备[2018]32号文备案，经评审备案的2017年 11月 30

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332+333）为：饰面大理石矿石量 407.80 万 m3，荒料量 61.26

万 m3；共生玉石矿资源量59.71万吨。 

2020 年 10月至 11月，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限公司

在原核实报告基础上，对南郑县四沟饰面大理石矿拟申请采矿权变更的矿区范围内资

源储量进行分割估算，提交了《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用大理石及玉石矿1499米标高

以下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2020年 12月 25日，该明书经汉中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

审查通过。2021年2月3日，该说明书经汉中市自然资源局以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

号文备案，经备案的 2020 年 11 月 30 日矿山 1499 米标高以下保有资源储量（控制的

资源量+推断的资源量）为：矿石量 358.21 万 m3，折合大理石荒料量 53.73 万 m3，共

生玉石矿资源量55.03万吨。该说明书为本次评估的主要地质依据。 

（四）矿区地质矿产概况 

矿区位于碑坝穹窿构造西南缘，小溪坝复背斜西端。隶属于华南板块-上扬子古陆

块-米仓山基底逆冲带-碑坝岩浆弧。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麻窝子组中段蛇纹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分布于矿区中

东部一带，蛇纹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整体呈南北向及北西西向展布，出露面积0.15km2。 

矿区中部蛇纹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被晋宁期角闪辉长岩体沿岩层片理或裂隙侵

入，使麻窝子组地层被穿插呈不同规模的透镜体或捕掳体，地层产状倾向230—330°，

倾角55—-78°。岩石普遍发育较强的蛇纹石化、透辉石化，矿物富集形成蛇纹石玉、

透辉石玉，呈云朵状、条带状、团块状分布。 

矿区东部的蛇纹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呈厚层块状，蛇纹石化、透辉石化零星分布

于岩石中。大理石中透辉石化、蛇纹石化分布较均匀，基底呈白色、灰白色、蓝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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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饰面大理石矿体。麻窝子组中段蛇纹石透辉石化大理岩为饰面大理石矿体赋矿层。 

蛇纹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岩石呈灰白色，中细粒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

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白云石，次要矿物成分为蛇纹石、透辉石以及少量其他矿物。

方解石呈无色-白色，晶粒状，具光亮节理面，粒径1-2mm,含量 20%-60%，白云石呈白

色粒状，粒径1-2mm，含量 20%-40%。蛇纹石呈黄绿色星点状及蛇纹岩细条带状、团装

状分布于岩石中，鳞片及纤维变晶结构，含量不等。透辉石呈灰白-淡绿色均匀分布于

岩石中，微细粒粒状变晶结构，含量不等。 

2、构造 

矿区发现的断裂构造一条(F1)，走向 240°，断层在走向上呈弧形弯曲，为左行平

移断层。该断层对K4饰面大理石矿体在延伸方向错位。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分布广泛，出露的岩浆岩为晋宁期角闪辉长岩，出露面积0.27km2。

在矿区东侧见闪长岩脉侵入角闪辉长岩中呈近南北向展布，出露长510m，宽20—87m。

接触面无明显接触蚀变特征及同化混染。 

角闪辉长岩：为灰、灰绿色，似斑状嵌晶含长结构，斑晶主要为辉石，基质为中

至细粒辉长辉绿结构，斑杂状结构。后者呈灰、浅灰色，变余细粒-中粒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成分以斜长石、辉石、角闪石为主。在辉长岩与大理岩接触带外带具蛇纹石

化、透辉石化矿化蚀变。 

闪长岩脉：岩石呈灰白色，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组成矿物为长石、

角闪石以及其他暗色矿物。其中长石呈灰白色，半自形粒状结构。粒径 2—3mm，含量

30—60%，角闪石呈黑色粒状及柱状，含量约 20%-30%，其他暗色矿物含量 10%左右。

岩石地表受风化严重，呈沙状，地表未见到与大理岩接触面及接触蚀变特征。 

4、变质岩  

矿区出露的变质岩为接触变质岩，主要有蛇纹石化大理岩、透辉石化大理岩及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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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岩体沿岩层片理或裂隙侵入，使麻窝子组地层被穿插呈不同

规模的透镜体或捕掳体，并与围岩发生交代混染，使岩体与镁质碳酸盐岩发生接触交

代变质，主要表现为矽卡岩化，早期以透闪-透辉石矽卡岩为主，晚期以各类蛇纹石化

矽卡岩为主，形成蛇纹石化、甚至形成蛇纹石。矿区透辉石玉、蛇纹石玉即为其热液

接触交代变质形成的产物。 

5、矿体特征 

矿床分布于四沟沟脑南坡至川陕分界梁，饰面大理石矿赋存于麻窝子组中段蛇纹

石化透辉石化大理岩中，岩体沿岩层片理或裂隙侵入，使麻窝子组地层被穿插呈不同

规模的岩块，均发育不同程度的蛇纹石化、透辉石化。 

矿区共圈定饰面大理石矿体 4 条，分布于矿区中部，长 258—701m，宽 21.14—

84.40m，钻孔控制最大延伸118m。矿体总体走向310—340°，倾角65—70°，受角闪

辉长岩侵入影响矿体形态不规则。由东北向西南方向依次将矿体编号为：K1、K2、K3、

K4，矿体在走向上相间平行排列。岩石基底呈白色、灰白色、蓝灰色，蛇纹石化、透

辉石化分布均匀的，图案美观可用于饰面石材用，圈定为饰面大理石矿体。蛇纹石玉、

透辉石玉呈团块状、细条带状、树枝状及云朵状不均匀分布于岩石中，被大理石包裹。

围岩为青灰色白云质大理岩及晋宁期角闪辉长岩，工程中可见角闪辉长岩岩枝顺层侵

入于大理岩中。各矿体特征详述如下： 

K1 矿体：位于矿区东部 3—6勘探线之间。矿体赋存标高 1279—1464m。地表由 5

条探槽控制，深部由 4 个钻孔控制。受角闪辉长岩侵入形态的影响，矿体展布形态不

规则。矿体长670m，厚 21.82—54.81m，平均厚度32.94m，矿体倾向251—268°，倾

角65—77°。矿体顶板岩性为角闪辉长岩，底板以青灰色白云质大理岩为主，在1—3

勘探线之间角闪辉长岩侵蚀围岩直接与矿体接触。矿体荒料率为 15%，玉石矿含矿率

7.23%。矿体大面积裸露，地表第四系盖层较薄，一般 1—2m。矿体顶板角闪辉长岩风

化较深，风化层厚6.50—25.29m，平均厚17.62m。该矿体在1勘探线进行地表揭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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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CK1)，试采面宽20m，长 6m，开采断面高5m。 

K2 矿体：位于 K1 矿体西北部的 0—2 勘探线之间。矿体赋存标高 1296—1412m。

地表由 2 个探槽控制，深部由 1 个钻孔控制。矿体形态呈“豆荚”状展布。北端延伸

至采矿权外围 60m 自然尖灭，南段被后期侵入的岩体吞没。矿体长 258m，厚 30.46—

80.46m，平均厚度 63.07m。矿体总体走向 325°，矿体倾角 63—75°。矿体为角闪辉

长岩中大理岩捕掳体，其内断续分布有条带状或团块状蛇纹石玉，以黄绿色为主，形

态受岩体侵入控制，围岩均为角闪辉长岩。矿体荒料率为15%，玉石矿含矿率7.23%。

矿体地表第四系盖层较薄，一般1—2m，工程揭露第四系覆盖层最厚3.98m，有利于露

天开采。该矿体位于当前矿山正在开采的CK2号采场，采场长45m，宽 30m，高 13m。 

K3矿体：分布于K2矿体西南侧，矿体赋存标高1263—1499m。地表由4条探槽控

制，深部由 4 个钻孔控制。矿体在延伸方向被角闪岩体吞没，矿体在地表受角闪辉长

岩侵体控制呈“S”型展布。矿体长701m，厚 21.14—83.40m，平均厚度43.77m。走向

256—320°，倾角65—70°，倾角北陡南缓。矿体荒料率为15%，玉石矿含矿率7.23%。

矿体顶底板围岩以角闪辉长岩为主，白云质大理岩呈青灰色的划分为夹石及矿体围岩。

矿体地表第四系盖层较薄，一般1—2m，有利于矿山开采。该矿体开采形成CK3号采场，

采场长80m，宽 40m，高 18m。 

K4 矿体：分布于 K3 矿体西南侧川陕分界梁北坡靠近梁脊处，矿体赋存标高 1357

—1546m，“分割说明书”中资源储量估算标高1442—1499m。地表由4个探槽控制，深

部由 4 个钻孔控制。矿体受岩体侵入形态影响，在展布方向扭曲。矿体被包裹于岩体

中。矿体倾向235—265°，倾角69—71°。矿体长505m，一般宽23.83—84.04m，平

均宽度37.61m。顶底板岩性以角闪辉长岩为主，在矿体两端大理石厚大地段蚀变变弱，

岩石呈青灰色，不能用于装饰用饰面石材，圈定为围岩。矿体在延伸方向受左行平移

断层影响，使矿体在延伸方向错位。矿体荒料率为15%，玉石矿含矿率7.23%。地表第

四系盖层较薄，一般1—2m，有利于矿山开采。该矿体地表揭露试采形成CK4，分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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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个开采平台。 

玉石矿分布特征：玉石条带及团块在整个饰面大理石矿体中均有分布，在矿体节

理裂隙发育地段玉石分布较密集以条带状为主。远离大理岩与角闪辉长岩接触带，玉

石矿化逐渐稀疏至消失。玉石为蛇纹石玉、透辉石玉两种，蛇纹石玉呈黄绿色、绿色、

深绿色、棕绿色条带及团块，条带宽一般1—5cm，最宽可达40cm，团块一般大小3 cm

×5cm，最大可达40×40cm。透辉石玉呈浅灰绿色，灰白色条带及团块状分布，以条带

状为主，条带一般宽10cm左右，最宽可达60cm。 

6、矿石特征 

6.1矿石矿物组成 

①饰面大理石矿石矿物组成 

矿石为含蛇纹石透辉石大理岩，岩石整体呈白色、灰白色大理石为基底，黄绿、

浅绿色及深绿色、灰白色蛇纹石或透辉石矿物聚集呈不规则状、宽度及大小不等条带

状或团块，不均匀镶嵌在白色基底上。矿石色彩丰富，质地细腻，加工成的石材装饰

性、拼接性好。 

矿物主要为方解石、白云石，次为蛇纹石、透辉石等。 

②玉石矿石矿物组成 

蛇纹石玉主要矿物以蛇纹石为主，次要矿物有方解石、白云石等。 

透辉石玉主要矿物为透辉石，次为透闪石、蛇纹石、方解石、黄铁矿、磁铁矿、

钛铁矿、铬铁矿、黄铜矿等。 

6.2矿石化学成分 

①饰面大理石化学成分  

矿石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SiO2、CaO、MgO，及少量微量的 Al2O3、FeO、Fe2O3、TiO2、

K 2O、Na2O、MnO、P2O5、H2O
-、烧失量。 

②玉石矿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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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不同种类及品种的玉石硅酸盐十三项化学分析详见表2。蛇纹石单矿物的化学

式为 Mg6[Si4O10](OH)8，透辉石的单矿物化学式为 CaFe（SiO3）2，由于两种玉石物质组

成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矿物成分。蛇纹石玉中玉石色系由深到浅变化的主要因素为Fe3+

含量变化引起， Fe3+含量从1.95—0.85%依次降低，蛇纹石玉颜色由深变浅。棕绿色蛇

纹石玉（金香玉）同其他颜色蛇纹石玉差异明显是由于 MnO 含量均高于其他颜色蛇纹

石玉，而CaO含量均低于其他颜色蛇纹石玉。详见表3。 

玉石进行硅酸盐十三项化学分析结果一览表 

表3 

玉石

种类 
玉石品种 

SiO Al2O3 TFe2O3 Fe Fe2O TiO K2O Na2O CaO MgO MnO P2O5 H2O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10

-2
 

蛇 

纹 

石 

玉 

墨

绿

色 

平均值 38.92 0.82 2.42 0.44 1.95 0.04 0.03 0.23 4.70 38.63 0.20 0.03 0.43 

最小值 36.35 0.26 0.80 0.20 0.06 0.03 0.01 0.07 3.45 36.75 0.08 0.01 0.11 

最大值 40.51 2.74 3.25 0.73 2.79 0.09 0.06 0.30 7.00 39.66 0.49 0.05 0.79 

棕

绿

色 

平均值 40.34 0.54 1.75 0.24 1.48 0.03 0.04 0.16 2.65 41.61 0.10 0.01 0.35 

最小值 35.96 0.27 0.79 0.08 0.16 0.01 0.01 0.10 0.85 38.80 0.05 0.00 0.24 

最大值 42.10 0.97 2.93 0.80 2.82 0.05 0.09 0.28 7.35 43.98 0.17 0.02 0.44 

深

绿

色 

平均值 35.77 0.57 1.72 0.20 1.49 0.03 0.04 0.13 10.43 33.24 0.07 0.02 0.52 

最小值 18.23 0.28 0.43 0.05 0.30 0.01 0.02 0.06 1.20 20.12 0.03 0.01 0.12 

最大值 41.70 0.89 2.72 1.03 2.36 0.05 0.08 0.47 30.25 40.68 0.17 0.05 1.08 

黄

绿

色 

平均值 37.63 0.58 1.36 0.24 1.10 0.04 0.04 0.22 11.01 32.96 0.08 0.01 0.30 

最小值 14.17 0.20 0.57 0.03 0.29 0.01 0.01 0.06 0.35 14.76 0.02 0.00 0.03 

最大值 53.60 1.07 2.64 1.50 2.58 0.09 0.08 0.39 35.08 42.00 0.33 0.03 1.66 

浅

绿

色 

平均值 36.64 0.48 1.05 0.18 0.85 0.03 0.03 0.19 14.68 30.17 0.08 0.02 0.54 

最小值 14.17 0.20 0.57 0.03 0.29 0.01 0.01 0.06 0.35 14.76 0.02 0.00 0.03 

最大值 53.60 1.07 2.64 1.50 2.58 0.09 0.08 0.39 35.08 42.00 0.33 0.03 1.66 

透 

辉 

石 

玉 

青

灰

色 

平均值 47.49 0.38 1.77 1.19 0.46 0.03 0.03 0.20 22.47 21.10 0.14 0.01 0.09 

最小值 44.70 0.05 0.30 0.09 0.05 0.01 0.00 0.08 7.05 17.53 0.06 0.00 0.01 

最大值 54.51 0.74 2.93 2.20 1.31 0.12 0.16 0.36 31.60 37.05 0.45 0.06 0.56 

淡

绿

色 

平均值 52.25 0.32 2.07 1.26 0.66 0.02 0.02 0.18 22.40 19.78 0.13 0.02 0.08 

最小值 39.92 0.12 1.23 0.42 0.10 0.01 0.00 0.09 2.65 8.27 0.07 0.00 0.01 

最大值 75.99 0.62 5.39 2.48 2.63 0.03 0.06 0.37 26.25 40.65 0.50 0.0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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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矿石结构构造 

饰面大理石矿石结构呈粒状变晶结构，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为主。  

蛇纹石玉为显微鳞片变晶结构、显微鳞片纤维状变晶结构、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

构、及纤维状粒状鳞片变晶结构；透辉石玉为纤维粒状变晶结构、粒状变晶结构。两

种玉矿石构造均为块状构造。 

6.4玉石色系分类  

根据矿物成分分为蛇纹石玉、透辉石玉两大类，由玉石的结构构造、化学成分差

别体现出玉石颜色及质地差异。蛇纹石玉常呈黄、棕黄（金香玉）、黄绿、绿、墨绿、

青绿等颜色。透辉石玉常呈灰白色、浅灰绿色、浅青灰色。  

6.5矿石物理性能及放射性 

工艺用大理石矿的评价指标是以其物理性能为主。大理石矿石：抗强度平均 56.32

—83.5Mpa， 远大于标准值20Mpa；吸水率平均 0.12—0.32%，远小于标准值0.75%；

干燥弯曲强度 5.05—12.54。放射性测试结果达到 A 类装修材料。该大理石矿质地优

美，色泽亮丽，无有毒有害成分和放射性，矿物颗粒细小，结构紧密，易于加工，各

种物性指标均满足行业要求，很适于做饰面用大理石矿。   

蛇纹石玉：常呈黄色、棕黄色、黄绿等颜色，玻璃光泽至蜡状光泽，半透明至微

透明，摩氏硬度3—5，密度2.26—2.60g/cm3，点测折射率1.54—1.56。 

透辉石玉：常呈淡绿色、浅绿色、灰白色，玻璃光泽至蜡状光泽，微透明至不透

明，摩氏硬度6—7，密度3.17—3.27g/cm3，点测折射率1.65—1.68。 

6.6矿石类型及玉石分类 

①矿石类型 

矿区饰面大理石矿石自然类型为蛇纹石化透辉石化白云质大理岩。 

矿石工业类型为饰面大理石矿、玉石矿。 

②玉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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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岩石名称、矿物组成、化学成分等，将矿区玉石划分为蛇纹石玉、透辉石玉

两大类。同一种类的玉石中按照颜色、成分、结构、质地及工艺等分为三个等级。详

见表4、5。 

蛇纹石玉等级分类 
表4 

 
 

透辉石玉等级分类 
表5 

 
 

6.7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块度及荒料率 

按照饰面用大理石荒料规格分为0.50m3小料、2.00m3中料、3.50m3大料，在理论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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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率统计中求得小料占83%，中料占11%，大料占6%。 

通过矿区节理裂隙统计，矿山理论荒料率为 25.67%，但实际开采过程中由于玉石

条带及团块分布的不均匀性及玉石条带分布密集部位开采中易碎，实际矿山生产荒料

率为11.25%。经校正后的理论荒料率为15%。 

7、矿石开采及技术加工 

目前矿山采用绳锯法开采。绳锯开采法首先确定一次要切割下来的荒料尺寸，沿

着外围尺寸先用潜孔钻机(可以水平钻孔也可以垂直钻孔)开出一个孔，让金刚石锯绳

可以穿过去，然后就是用金刚石绳锯来切割荒料。由于一般用矿山绳锯切割的荒料都

比 较大块，需要用整形机(整形绳锯或是链锯)来分割修整大理石荒料。大理石板材加

工的主要工序为：锯割毛板、粗磨、细磨、精磨、抛光、切 断、辅助加工及检验修补。 

玉石矿多分布于饰面大理石矿体节理裂隙发育部位，在开采饰面大理石荒料过程

中碎裂的废料中即可捡去分布有块度较大玉石的废料及玉石交代及团块较密集发育的

废料，用于玉石工艺品制作。蛇纹石玉花色丰富，可利用巧色，质软易雕，制作佛像、

人物景观摆件、手串、手镯、挂坠等，显示蛇纹石玉细腻温润的特点；透辉石玉古朴

凝重，块度大，结构完整，用于制作大型神兽、仿古器皿等物件。 

8、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米仓山中南端陕川交界地带，属侵蚀低、中山地貌，植被茂密。玉石及

大理石矿体主要分布于四沟上游南坡。矿区以东300m为四沟，为常年流水，支沟沟系

发育，泉点分布广泛，多为断层裂隙水。从四沟沟脑地表径流长7公里，汇入碑坝河，

流量较小。区内发育有 5 条季节性流水沟，在雨季出现地表径流。河水主要接受大气

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流量随季节（降雨）而变化较大。 

矿区含水岩组（层）有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基岩裂隙水含水层和基

岩裂隙—溶蚀裂隙含水层。第四系松散岩类地层厚度较小，分布零散，多属透水不含

水层或季节性含水层，对矿床开采无影响；基岩裂隙潜水含水层富水性弱，水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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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床开采无影响。基岩裂隙-溶蚀裂隙水赋存于麻窝子组白云质大理岩中，属弱—中

等富水岩组，对矿床开采影响不大。  

矿体主要产出于四沟上游近分水岭一带，矿体大多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1107.5m）

以上。直接充水含水层为中元古界麻窝子组白云质大理岩地层。其补给条件较差，富

水性弱。矿体周围地形有利于排水。第四系覆盖零星分布且厚度较薄。根据 《矿区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中有关规定，确定矿床水文地质勘探类型为

以基岩裂隙—溶蚀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床。 

9、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的麻窝子组，第四系覆盖层零星分布，厚度较薄。

矿体赋存于中元古界麻窝子组白云质大理岩中，岩体为层状结构的沉积变质岩，岩溶

不发育，岩性相对单一。岩石力学强度高，稳定性好。岩层富水性弱，矿体出露于斜

坡地段，地形有利于地表水地下水自然排泄。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属第

三类（层状岩类）简单型。 

10、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地势陡峻，切割强烈，“V”字型谷发育，属地质灾害

易发区，区内未发现地质灾害点。区内岩体结构面包括层面、断层、片理、节理裂隙

面等，在断裂两侧、节理裂隙密集带岩体破碎，稳定性较差，遇强降雨或人类工程扰

动，易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石材矿露天开采会产生大量废石，排放不当易形成

泥石流地质灾害，开采时须设置排放场。饰面石材矿露天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大。

矿区环境条件地质属复杂。 

九、矿区开发利用现状 

南郑县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首次设立于2003年 5月，当时采矿许可证核定

的矿山生产规模为 0.35 万立方米/年，批准开采矿种为饰面用大理石矿。由于地质工

作程度低，企业法人频繁变更等原因，矿山一直未能开发建设。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1 

2012 年，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受让取得该矿采矿权后，开始了矿山建设，进

行了采场的前期剥离工作，设计开采方式为山坡露天开采，公路汽车开拓运输。2014

年初开始进入试采阶段，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采矿方法为金刚石串珠状绳锯全锯切

法开采，采矿工艺为机械切法分离、切割矿石，履带式起重机吊装，载重汽车运输，

叉车机清渣，自卸车排弃。试采对象为采矿区内的K1、K2、K3、K4矿体，2016年正式

投产试采，开采 K2、K3矿体，形成 CK2、CK3两个采场。CK2号采场位于 K2矿体，开

采面长约 45m，宽 30m，后缘采高约 13m，开采平台底界标高 1350m；CK3 号采场位于

K3矿体中部玉石大理石矿体0—1勘探线之间，开采面长80m，宽 40m，后缘采高18m，

开采平台底界标高1442m；K1、K4矿体形成CK1、CK4两个试采点，CK1号采场位于K1

矿体 0线处，仅进行了上部剥离，未进行正式采矿，CK4采点采场位于 K4中部，分为

上下两个开采平台，仅进行了地表揭露试采。 

由于试采过程中在大理岩中发现质地细腻温润的玉石矿资源，2017年 6月采矿权

人委托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对区内的大理石、玉石矿矿产资源进行了重新核实，提

交了“核实报告”，并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备[2018]32号文备案。2020

年 10月，该矿拟申办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委托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对拟申办延续

变更登记的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进行了分割估算,提交了“分割说明书”。该说明书经

汉中市自然资源局以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号备案。 

目前，采矿权人正在申办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拟在开采矿种中增加玉石矿，矿

山生产规模（矿石量）扩大为4.00万 m3/年，开采标高调整为1499—1263m。该矿为拟

改扩建矿山，但目前改扩建工作尚未开始。 

十、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委托方要求，陕西秦地矿业权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20 年 9 月 7 日—10 日，汉中市国土资源局通过抽签确定我

公司承担该矿新增资源储量及新增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出具了委托评估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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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接受委托，与委托方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接受委托方转交的有关

资料，初步拟定评估工作计划。 

2、现场调查阶段：2020年 9月 11日—15日，根据矿业权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

我公司评估人员胡继民、罗五仓在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等人引领下，

赴委托评估的采矿权矿区进行了实地踏勘，收集相关评估资料，对区内的矿体赋存状

况、基础设施条件、地质工作及矿山建设、试采、产品市场销售情况进行了调查询证，

了解到该矿不存在权属纠纷，正在申办采矿权变更登记。 

3、评定估算阶段： 2020年 9月 16日—200年 12月 25日，由于该矿申办采矿权

变更登记，要重新编制“分割说明书”，并经评审备案，导致评估工作一直停滞。2021

年 2月 9日—2020年 12月 25日，采矿权人提供了“分割说明书”及其“备案证明”，

评估工作重新恢复，评估小组对收集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根据评估对象实

际情况确定评估方法，选取评估参数，进行具体的评定估算，完成公司内部三级复核，

形成评估报告初稿。 

4、提交报告阶段：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2月 28日，向委托方提供报告初稿，

在遵守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指南和职业道德原则下，依据专家审查意见及委

托方重新提供的“委托函”及“分割说明书备案证明”，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最终提

交正式采矿权评估报告。 

十一、评估方法 

（一）评估思路 

“四沟大理石矿”正在申办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目前已完成了拟变更后矿区范

围内资源储量分割工作，提交的“分割说明书”已经汉中市自然局评审备案。考虑到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以往进行过采矿权价款处置，而委托书

要求对新增的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

南（试行）》，本项目评估首先对该采矿权进行整体评估，在此基础上，按照整体评估

估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分别确定饰面用大理石矿、玉石矿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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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评估值，再以新增资源储量占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分别确定饰面用大理石矿、

玉石矿新增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二）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有基准价

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及折现现金流量法，对于具备评估资

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

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只能采用一种方法的理由。 

截止报告出具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已发布陕西省首批（30 个矿种）矿业权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但由于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尚未出台基

准价因素调整法的相应准则及规范，因此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并不适用；评估人员也未

收集到相似的出让收益评估交易案例，因此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亦不适用；评估设定

矿山生产规模属大型，且服务年限 71.19 年，亦不适合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鉴于该

矿为拟改扩建矿山，“分割说明书”已经汉中市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资源储量较为可

靠；“开发方案”也已经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审查通过，其中的相关技术经济

参数可供评估参考利用。“开发方案”中经济评价表明，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该采

矿权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采用折现

现金流量法评估参数选取条件基本具备。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CMVS12100-2008），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其计算公式为：  

 
 t

n

t
t i

COCIP



 1

1
1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tCOCI )(  —年净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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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折现率；  

t—年序号（i =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二、主要评估参数选取依据及其评述 

（一）主要技术经济参数指标选取依据 

1、资源量的选取依据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号《关于<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大

理石及玉石矿1499米标高以下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以

下简称“备案证明”)及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限公司编写的《陕西省南郑县四沟饰面用大

理石及玉石矿1499米标高以下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以简称“储量分割说明书”）确定。 

2、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依据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南郑县威远矿业有

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及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简称“开发方案”）及

其审查意见、陕西地矿地质工程勘查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

坝镇四沟大理石及玉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简称“二合一方案”）

及其审查意见，企业提供的《矿山情况说明》、财务资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CMVS30800-2008）及评估人员调查掌握的其它资料确定。 

（二）评估依据的主要资料评述 

1、“核实报告”评述 

2014年 11月至 2017年 11月，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在以往地质工作基础上，采

用地形地质测量、勘探线剖面测量、槽探及钻探工程系统控制，统计了饰面大理石矿

理论荒料率、共生玉石矿理论含玉率，对饰面大理石矿加工技术性能及饰面石材物理

性能、共生玉石矿工艺雕刻性能及宝石特征进行了评价，圈定了饰面大理石及玉石矿

体，估算了资源储量，编写了“核实报告”。该报告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

备[2018]32号文备案。 

评估人员依据《饰面石材勘查地质规范》（DZ/T 0291—2015），结合实地调查时收

集的资料，对“核实报告”中估算的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认为该报告中资源储量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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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工业指标选取、块段划分、资源储量分类基本合理，但资源储量估算标高范围与评

估标高范围不一致，共生玉石矿资源量计算（矿石量×含玉率×玉石密度）未考虑矿

山实际开采情况[先采荒料，再采玉石，则玉石量=矿石量×（1-荒料率）×含玉率×

玉石密度]，且 K1矿体玉石矿资源量计算采用的密度有误，“核实报告”中的玉石矿资

源量评估不宜利用，但报告中其它章节内容可供评估参考利用。 

2、“分割说明书”评述 

由于该矿拟变更矿区范围（调整开采标高），2020 年 11 月，陕西地矿汉源玉业有

限公司在上述“核实报告”基础上，分割估算了拟变更的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在资

源储量分割过程中，根据矿山生产实际对“核实报告”中玉石矿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及

K1矿体玉石资源量采用密度数据进行了更正，并对K4矿体资源储量估算标高进行了调

整，提交了“分割说明书”。 

评估人员依据《饰面石材勘查地质规范》（DZ/T 0291—2015），结合实地调查收集

的资料，对“分割说明书”中估算的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认为该说明书中的资源储

量估算标高范围位于委托评估范围内，资源储量分类采用新的分类标准，块段划分、

工业指标与参数的选取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方法符合矿山开采实际，并经汉中市

自然资源局以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号文备案，可作为本项目评估的地质依据。 

3、“开发方案”评述 

“开发方案”是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以“核实报告”为基础编制的。该方案

设计开采平面范围与评估平范围相同，设计开采标高1500—1300m，与评估范围不同，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汽车开拓运输方案，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金刚石串

珠合锯切采石法采矿，产品为荒料和玉石料；矿山生产规模为 4.00 万 m3/年（折合荒

料0.60万 m3/年、共生玉石0.75万吨/年），采矿回采率95%；项目经济技术评价表明，

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开发利用该矿资源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该方案经陕西

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指导中心以陕矿指利用发[2019]28号文审查通过。 

经评估人员核实，“开发方案”中设计开采的 K1、K2、K3 均赋存于 1499m 标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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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计依据的矿体矿石资源量与分割说明书中相同，其中的矿石设计损失量评估可

直接利用。 K4矿体位于露天开采境界内不存在设计损失，荒料量、玉石矿设计损失量

按“分割说明书”中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重新计算。“开发方案”的中矿石生产规模、

采矿回采率、项目建设投资、成本费用可供评估参考利用，但年采出荒料计算时未考

虑吊装损失系数，玉石矿生产规模计算方法有误，评估不宜采用。 

十三、评估主要技术参数 

（一）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汉市自然资储备以[2021]2 号“备案证明”及“分割说明书”，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年11月30日)，评估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358.20万m3(“备案证明”中

为358.21万m3)，折合大理石荒料量53.72万m3(“备案证明”中为53.73万m3)，其中： 

控制资源量为：矿石量 226.82 万 m3(“备案证明”中为 226.83 万 m3)，折合大理

石荒料量34.02万 m3； 

推断资源量为：矿石量 131.38 万 m3，折合大理石荒料量 19.70 万 m3(备案证明中

为19.71万 m3)。 

共生的玉石矿资源量55.04万吨（备案证明中为55.03万吨）。 

各矿体资源储量详见表6。 

保有资源储量汇总表 

表6 

矿体 

编号 

矿石量(万m
3
) 大理石荒料量(万m

3
) 玉石量（万吨）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333) 

K1 50.56 35.52 86.08 7.58 5.33 12.91 13.23 

K2 0 39.95 39.95 0 5.99 5.99 6.14 

K3 166.57 50.95 217.52 24.99 7.64 32.63 33.42 

K4 9.69 4.96 14.65 1.45 0.74 2.19 2.25 

合计 226.82 131.38 358.20 34.02 19.70 53.72 55.04 

注：“备案证明”中的矿石量、荒料量及玉石量汇总数据与评估人员汇总的数据均相差 0.01，

系计算机自动计算进位误差造成，本次评估以重新汇总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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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资源储量 

1、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前述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358.20万 m3，折合大理石荒料量

53.72万 m3；共生玉石矿资源量55.04万吨。 

2、消耗资源储量 

依据“分割说明书”及其“审查意见”，该矿累计消耗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3.70

万 m3，大理石荒料0.55万 m3，共生玉石资源量（均为新增的资源量）0.57万吨。经核

实，消耗的饰面用大理石矿资源储量为K2、K3矿体资源储量，其采矿权价款已处置，

消耗的玉石资源量均为新增的资源量，采矿权价款及出让收益尚未处置。 

3、已处置价款资源储量 

依据陕同评报字[2013]第 038 号《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及陕国土资采评备字[2014]18号《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该矿

已处置价款饰面用大理石矿资源储量（333）为：矿石量23.57万 m3，荒料3.54万 m3。

经评估人员核实，上述资源储量均位于本次评估范围内。 

4、新增资源储量 

新增资源储量=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消耗的资源储量-已处置价款资源储量 

经计算该矿新增资源储量为：矿石量338.33万 m3（358.20+3.70-23.57），大理石

荒料50.73万 m3（53.72+0.55-3.54）；共生玉石55.61万吨（55.04+0.57-0）。 

（三）出让收益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及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应以矿产资源储

量报告为依据，需要进行评审或评审备案的，应将评审意见、备案文件一同作为依据。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系数)。“开发方案”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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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储量时，对控制的资源量、推断的资源量未采用可采度系数调整，全部参与评

估计算。 

综上，根据“分割说明书”、“备案证明”及“开发方案”，确定本项目出让收益评

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相同，即为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

储量：矿石量358.20万 m3，大理石荒料量53.72万 m3；共生的玉石矿55.04万吨。 

（四）开采方案 

参照“开发方案”，结合矿区地形地貌及矿体赋存特征，评估确定矿山采用露天开

采，公路汽车运输开拓，由上至下分台阶开采，其中：1330m以上为山坡露天开采，1330m

以下为凹陷露开采。矿区范围内按先采 K4、K3 矿体，后采 K2、K1 矿体的顺序进行分

区、分期开采。露天境界标高1500—1300m，底长 80—200 m，宽 30—110m。露天采场

最终边坡角≤55°, 台阶高度10m，分台阶高度2 m；最终边坡台阶坡面角68°分台阶

坡面角一般为 90°。剥离采用机械装载和汽车运输。采矿方法为金刚石串珠状绳锯全

锯切法开采，履带式起重机吊装，载重汽车运输，叉车清渣，自卸车排弃。玉石矿是

在大理石矿荒料开采的基础上，保持玉石块度完好情况下用绳锯分料。 

（五）开采技术指标 

1、设计损失量 

“开发方案”中设计损失量汇总表 

表7 

矿体 

编号 

边坡压覆量 1500m标高以上 设计损失量合计 

矿石量 

(万 m
3
) 

荒料量 

(万 m
3
) 

玉石量 

（万t） 

矿石量 

(万 m
3
) 

荒料量 

(万 m
3
) 

玉石量 

（万t） 

矿石量 

(万 m
3
) 

荒料量 

(万 m
3
) 

玉石量 

（万t） 

K1 10.75 1.61 0.19    10.75 1.61 0.19 

K2 8.40 1.27 1.52    8.40 1.27 1.52 

K3 39.31 5.91 7.11    39.31 5.91 7.11 

K4 0 0 0 48.71 7.31 8.80 48.71 7.31 8.80 

合计 58.46 8.79 8.82 48.71 7.31 8.80 107.17 16.10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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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方案”中的确定矿山设计损失量为：矿石量107.17万m3、大理石荒料量16.10

万 m3、玉石矿17.62万吨，其中：矿区西部K4矿体位于1500m以上限制开发区内的矿

石量48.71万 m3、大理石荒料量7.31万 m3、玉石矿8.80万吨；K1、K2、K3 矿体边坡

压覆矿石量58.46万 m3、大理石荒料量8.79万 m3、玉石矿8.82万吨。详见表7。 

鉴于“分割说明书”中 K1、K2、K3 矿体资源储量估算标高范围为 1263—1499m，

且估算的矿石量与“开发方案”中设计依据的各矿体矿石量相同，仅荒料量稍有差别，

所以“开发方案”中矿石设计损失量评估可直接利用。荒料量根据“分割说明书”资

源储量估算采用的荒料率 15%重新确定。“分割说明书”中 K4 矿体资源储量估算标高

范围为 1499—1442m，“开发方案”中 K4矿体设计损失量位于 1500m 标高以上，1500m

标高以下不存边坡设计损失。由于原“核实报告”中K1矿体玉石资源量估算时采用的

密度有误，且玉石矿资源量估算方法（玉石资源量=矿石量×含玉率 7.23%×玉石密度

2.5）与“分割说明书”中的玉石矿资源量估算方法[玉石资源量=矿石量×（1-荒料率

15%）×含玉率7.23%×玉石密度2.5]不同，所以“开发方案”中的玉石矿设计损失量

无法利用，本次评估设计损失量参照“分割说明书”中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重新确定。 

经计算，评估利用的矿山设计损失量（边坡压覆量）为：矿石量 58.46 万 m3、大

理石荒料量8.77万 m3，玉石矿8.98万吨。各矿体设计损失量详见表8。 

评估设计损失量汇总表 

表8 

矿体编号 矿石量(万m
3
) 荒料量(万 m

3
) 玉石量（万t） 

K1 10.75 1.61 1.65 

K2 8.40 1.26 1.29 

K3 39.31 5.90 6.04 

K4 0 0 0 

合计 58.46 8.77 8.98 

注：以K1矿体为例，设计损失量计算如下：荒料设计损失量= 10.75×15%=1.61万 m
3
；玉石

设计损失量= 10.75×（1-15%）×7.23%×2.50=1.65 万吨。其它矿体设计损失量计算方法与 K1

矿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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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区回采率 

“开发方案”中设计的采矿回采率为 95%。该矿拟采用露天开采，“开发方案”中

设计的采矿回采率符合国家对露天矿采矿回率的要求，据此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矿回采

率取95%。 

（六）可采储量 

1、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可采储量=(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 ×采矿回采率 

经计算，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为：矿石量284.75万 m3，大理石荒料量42.70万 m3；

共生的玉石矿资源量43.76万吨。详见表9。 

可采储量汇总表 

表9 

矿体 

编号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设计损失量 可采储量 

矿石量 

(万 m
3
) 

荒料量 

(万 m
3
) 

玉石量 

（万t） 

矿石量 

(万 m
3
) 

荒料量 

(万 m
3
) 

玉石量 

（万t） 

矿石量 

(万 m
3
) 

荒料量 

(万 m
3
) 

玉石量 

（万t） 

K1 86.08 12.91 13.23 10.75 1.61 1.65 71.56 10.74 11.00 

K2 39.95 5.99 6.14 8.40 1.26 1.29 29.97 4.49 4.61 

K3 217.52 32.63 33.42 39.31 5.90 6.04 169.30 25.39 26.01 

K4 14.65 2.19 2.25 0 0 0 13.92 2.08 2.14 

合计 358.20 53.72 55.04 58.46 8.77 8.98 284.75 42.70 43.76 

 

2、新增可采储量 

新增可采储量=（新增资源储量÷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 

经计算新增可采储量为：矿石量 268.95 万 m3（338.33÷358.20×284.75），大理

石荒料 40.32 万 m3（50.73÷53.72×42.70）；共生玉石 44.21 万吨（55.61÷55.04×

43.76）。 

（七）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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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发方案”，结合矿山试生产情况，本项目评估确定方案为不同规格的饰面

大理石荒料及玉石原料。 

（八）生产规模 

该矿采矿许可证核准的开采矿种为饰面大理石矿，矿山生产规模为0.35万 m3/年。

目前企业正在申办采矿权变更登记，“开发方案”中设计的矿山生产规模(矿石量)为4.00

万 m3/年(荒料0.60万 m3/年，共生玉石矿0.75万吨/年)。按“分割说明书”中的荒料、

玉石计算方法，确定本项目评估矿山年矿石生产规模为4.00万 m3/年，其中：年荒料生

产规模为0.60万m3/年(矿石量4.00万m3/年×荒料率15%)；年玉石矿生产规模为0.6146

万吨/年[矿石量4.00万m3/年×(1-荒料率15%)×含玉率7.23%×玉石密度2.50吨/ m3]。 

（九）矿山服务年限及评估计算期 

1、服务年限计算 

按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的关系，确定饰面大理石矿山服务年限，其

计算公式为： 

A
QT   

式中：Q—矿石可采储量； 

A—年矿石生产能力； 

T —矿山服务年限； 

评估基准日矿山可采矿石量为284.75万 m3，年矿石生产规模4.00万 m3/年（荒料

生产能力0.60万 m3/年、玉石0.6146万吨/年）。代入上式计算，求得矿山理论服务年

限为71.19年。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山服务年限超过30年的，评估

计算的服务年限按 30 年计算。故本项目评估确定的生产服务年限取 30 年，此间拟动

用资源储量：矿石量 150.95 万 m3（358.20÷71.19×30），荒料量 22.64 万 m3（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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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9×30），共生玉石矿23.19万吨（55.04÷71.19×30）；拟动用可采储量：矿石

量120万 m3（4.00×30），荒料量18.00万 m3（0.60×30），共生玉石矿18.44万吨（0.6146

×30）。 

2、评估计算期 

该矿为拟改扩建矿山。参照“开发方案”，确定矿山改扩建期为1年，建成投产当

年即达产。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参与评估的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取30年，由此确定本项

目评估计算期为31年，即从2020年 12月至 2051年 11月，其中：2020年 12月至 2021

年 11月为改扩建期，2021年 12月至 2051年 11月为正常生产期。 

十四、评估主要经济参数 

（一）无形资产——土地 

本次评估涉及的无形资产仅为矿山土地使用权投资。 

评估人员现场调查了解到，目前矿山用地采用租赁方式，土地租赁费用作为成本

费用化处理。“开发方案”中工程建设其它费用中包含的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550.00 万

元。经与“开发方案”编制单位沟通过，了解到“开发方案”中矿山用地按征地处理，

估算的土地使用权投资为矿山未来正常生产所需的工业用地征地费投资。据此确定评

估基准日后矿山改扩建土地使用权投资为550.00万元。土地使用权投资在改扩建期初

一次性投入。详见附表一。 

（二）固定资产投资 

该矿为拟改扩建矿山，评估利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原有投资和新增投资两部分。 

1、原有投资 

2019 年 3月，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开发方案”中设计利用的矿山原

有固定资产原值为957.55万元，净值为261.85万元。  

依据企业提供的“改扩建拟利用原有固定资产分类汇总表”，矿山改扩拟利用原有

固定资产原值为957.55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557.90万元，机器设备399.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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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净值为238.08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131.41万元，机器设备106.67万元。

上述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均不含进项增值税。详见附表六。 

评估人员分析认为，“开发方案”中利用的已有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提供“改扩建

拟利用原有固定资产分类汇总表”中的固定资产原值相同，净值差别不大，本项目评

估以企业提供的评估基准日矿山改扩建拟利用原有固定资产作为评估利用原有投资较

为合理。由此确定评估利用的原有固定资产为原值为957.55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557.90 万元，机器设备 399.65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238.08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

物131.41万元，机器设备106.67万元。 

2、新增投资 

“开发方案”中估算的项目总投资为1918.16万元，其中：工程费367.77万元（含

剥离工程271.38万元、其它建筑工程96.39万元），利用已有固定资产现值261.85万

元，安装工程0，工程建设其它费用759.55万元（含土地使用权投资550万元），预备

费347.39万元，流动资金181.70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预备费、流动资金不参与评估计算；土地使用权投资

前述已作为无形资产投资单独列示，不再重复计算；原有固定资产净值上述已按企业

评估基准日账面值确定，亦不再重复计算；工程费分为剥离工程、房屋建筑两类列示；

再将扣除土地使用费后剩余的工程建设其它费用予以分摊。分摊工程建设其它费用后，

评估利用的新增含税固定资产投资为 577.32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151.31 万元，

剥离工程426.01万元；新增不含税投资529.65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138.82万元，

剥离工程390.83万元。 

3、评估利用的固定资产投资 

评估利用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上述原有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投资之和。由此确定评

估利用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1487.20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696.72 万元，机器设备

399.65 万元，剥离工程 390.8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767.73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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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70.23万元，机器设备106.67万元，剥离工程390.83万元。 

该矿为拟改扩建矿山，原有固定资产投资净值在评估基准日投入，评估基准日后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期1年内均匀投入。详见附表一。 

(三)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及更新改造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和固定资产类别及工矿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评估的特点，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分别按30年、10年

计提折旧，净残值率均为5%；剥离工程按参与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30年计提折旧，

不留残值。 

原有房屋建筑物在 2028 年计提完折旧后回收残值 27.09 万元，并投入含税投资

608.11万元实施更新改造，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147.51万元；新增房屋建筑物在

评估计算期末回收残值6.82万元。机器设备在2024年、2034年、2044年计提完折旧

后分别回收残值19.98万元，并分别投入含税投资451.60万元实施更新改造，在评估

计算期末回收余值106.57万元。详见附表一、六。 

（四）机器设备进项增值税抵扣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有关规定，新购进设备增值税可以在生产期抵扣，

生产期各期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税计入对应的抵扣期间的现金流入中，安全费用提取

后用于购置设备的投资金性支出，评估中不考虑进项增值税抵扣。基建期机器设备进

项税的抵扣从生产期第一年开始抵扣, 更新改造机器设备进项税额的抵扣从更新当年

开始抵扣；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燃料及动力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机

器设备进项增值税额，当期未抵扣完的机器设备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直到抵

扣完为止。生产期各期抵扣的机器设备进项增值税额详见附表一、附表二。 

（五）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本项目评估采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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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非金属矿山采矿权评估流动资金一般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5—15%资金率估算。鉴于目前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及玉石原料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产品

销售基本顺畅，本项目评估流动资金按固定资产投资的10%估算，则： 

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不含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率  

=1487.20×10% 

=148.72(万元) 

该矿为拟改扩建矿山，投产当年即达产。流动资金依据生产负荷在生产期初一次

性全部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详见附表一。 

（六）销售收入 

1、产品产量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饰面石材矿开采吊装

运输损失系数一般为1%—2%，本项目评估吊装运输损失系数取中值1.5%。前述确定的

矿山年荒料生产规模为0.60万 m3/年，计算评估荒料年产量为0.5911万 m3/年[荒料量

0.60万 m3÷（1+吊装运输损失系数1.5%）] ；玉石矿年产量为0.6146万吨。 

2、产品销售价格 

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中，一般采用当地平均售价，原则上以

评估基准日前的三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对小型矿山，可采取评

估基准日前一整年价格的平均值。该矿生产规模为小型，本项目评估采用评估基准日

前一整年当地矿产品平均市场售价作为评估产品售价。 

该矿为拟改扩建矿山，以前曾进行了过少量试生产。依据采矿权人提供的“矿山

情况说明”，试生产的不同规格的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市场销售价格在 400—1000 元/m3

之间波动，平均售价为 700 元/m3，折合不含税售价为平均为 619.47 元/m3；试生产的

玉石矿原矿分为等级料（占 27%）和等外料（占 73%），其中：玉石等级料市场销售价

格变化较大，一般在 3000—18000 元/吨之间波动，平均销售价格为 10500 元/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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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含税价为9292.04元/吨；等外料（碴料）市场销售价格相对平稳，一般在750元

/吨左右波动，折合不含税价为 663.72 元/吨。计算玉石料加权平均不含税售价为

2993.37元/吨（9292.04×27%+663.72×73%）。 

由于国内各个玉石矿的品质相差较大，导致其市场售价缺乏可比性。上述饰面用

大理石荒料、玉石矿原料产品销售价格为评估人员调查掌握的该矿试生产产品当地市

场公平售价，基本反映了该矿资源禀赋条件，作为本次评估售价较为合理。据此，本

项目评估确定饰面用玉石大理石荒料不含税售价为619.47元/m3，玉石料平均不含税售

价为2993.37元/吨。 

2、年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评估假设矿山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 

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年销售收入=荒料年产量×荒料销售价格 

=0.5911×619.47 

=366.17（万元） 

玉石料年销售收入=玉石料年产量×玉石料销售价格 

=0.6146×2993.37 

=1839.73（万元） 

年销售收入=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年份销售收入+玉石料年份销售收入 

           =366.17+1839.73 

           =2205.90（万元） 

（七）经营成本和总成本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成本费用参数可以参考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矿山初步设计等资料中的相关数据分析确

定，但应考虑其时效性。该矿为拟改扩建矿山，考虑到“开发方案”编制日期距评估

基准日仅1年多，期间物价总体稳定，本项目评估成本费用主要参照“开发方案”、《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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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结合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分析调整确定。 

总成本费用采用费用要素法估算，为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外燃料及动力费、

工资及附加费（职工薪酬）、安全费、折旧费、修理费、摊销费、营业费用及其它费用，

经营成本为总成本费用减去折旧费、摊销费和利息支出扣的余额。各项成本费用确定

过程如下： 

1、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 

根据“开发方案”，该矿年矿石生产能力为 4 万 m3/年，年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

（不含进项增值税）为196.60万元，折合单位矿石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不含进项

增值税）49.15 元/m3。评估人员分析认为该数据较为合理，据此确定本项目评估单位

矿石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不含进项增值税）49.15元/m3。则： 

年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年产矿石量×单位矿石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 

=4.00×49.15 

=196.60万元） 

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开发方案”，该矿年矿石生产能力为 4 万 m3/年，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不

含进项增值税）为 69.03 万元，折合单位矿石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不含进项增值税）

17.26 元/m3。评估人员分析认为该数据较为合理，据此确定本项目评估单位矿石外购

燃料及动力费（不含进项增值税）17.26元/m3。则： 

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产矿石量×单位矿石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4.00×17.26 

=69.04万元） 

3、职工薪酬 

“开发方案”中按矿山劳动定员55人、年人均薪酬75822.55元，估算年职工薪酬

为417.02万元，折合单位职工薪酬为104.26元/m3。该矿属国企业，评估人员在网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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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的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陕西省非私营企业采矿业平均工资为100597元，考虑

到两者差别较大，本项目评估依据评估网上调查掌握的陕西省2019年非私营企业年人均

工资，估算单位矿石职工薪薪酬为138.33元/m3（104.26×100597÷75822.55）。则： 

年职工薪酬=年产矿石料量×单位矿石职工薪酬 

=4.00×138.33 

=553.32（万元） 

4、修理费 

矿业权评估修理费一般可按企业全部或某类固定资产原值的2.5—5%估算。本项目

评估以评估利用的固定资产原值为基数，按修理费综合提存率 3.5%估算单位原矿修理

费为13.01元/m3（1487.20×3.5%÷4.00）。则： 

年修理费=年产矿石量×单位矿石修理费 

=4.00×13.01 

=52.04（万元） 

5、折旧费用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财政部有关规定，固

定资产折旧依据固定资产类别、采用直线法重新计算折旧费用。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分别按 30 年、10 年折旧期计提折旧，残值率均为 5%；剥

离工程以参与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30计提折旧，不留残值。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

合计 73.07 万元，折合单位矿石折旧费为 18.27 元/m3（73.07÷4.00）。年折旧费计算

详见附表六。 

6、安全费用 

根据财企[2012]16 号文《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非金属露天矿安全费用的提取标准为 2.00 元/吨。该大理石矿密度

为2.70吨/立方米，据此确定评估单位矿石安全费用5.40元/m3（2×2.7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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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全费用=年产矿石量×单位安全费用 

=4.00×5.40 

=21.60（万元） 

7、摊销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本项目评估仅涉及土地使用权投资摊销。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土地使用权投资摊销年限应以土地使用权剩

余使用年限确定；当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大于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时，以评估计算

的服务年限作为土地使用权摊销年限。该矿为改扩建矿山，国家规定的工业用地使用年

限为50年，参与评估计算的矿井服务年限为30年，小于工业用地年限。因此本次按参

与评估计算的矿井服务年限30年进行摊销，评估用土地使用权投资为550.00万元，计

算年摊销费为18.33万元（550.00÷30），单位矿石摊销费为4.58元/m3（18.33÷4.00）。 

8、利息支出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仅考虑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固

定资产投资全部按自有资金处理、不考虑固定资产借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 70%为

银行短期贷款，借款期分布于整个生产期，每年初借入，年末还款，全年计息。本项

目评估确定的流动资金为148.72万元，贷款利率采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报告日金融机

构仍执行的六个月到一年短期贷款年利率4.35%。则： 

正常生产年份利息支出=148.72×70%×4.35% 

=4.53（万元） 

单位矿石财务费用=4.53÷4.00=1.13（元/m3）。 

9、营业费用 

“开发方案”中按年不含税营业收入的 1%估算年营业费用。本次按评估确定的年

销售收入及“开发方案”中的营业费用估算比率，估算单位原矿营业费用为5.51元/m3

（2205.9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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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年份营业费用=4.00×5.51 

=22.04（万元） 

10、其它费用 

“开发方案”中年其它费用为137.08万元，折合单位矿石其它费用为34.52元/ m3。

经评估与方案编制单位沟通，了解到其它费用中未包含水利建设基金及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费用。 

根据陕财办综[2018]3号《陕西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落实阶段性水利建设基金降

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水利建设基金征收费率按照销售收入的 0.5‰。据此计算评

估用单位矿石水利建设基金为0.28元/m3（2205.90×0.5‰÷4.00）。 

根据依据财建[2017]638号《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及陕国土资发[2018]92 号《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陕西省

财政厅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实

施办法〉的通知》，从 2018 年 7 月起，陕西省矿山企业不再单独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保证金，应按规定提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计入生产成本、

在所得税前列支。“二合一方案”中估算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投资为

1276.25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340.55万元+土地复垦费用935.70万元），

本次按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内采出矿石量284.75万 m3，计算评估用单位矿石矿山环境治

理恢复费用为4.48元/m3（1276.25÷284.75）。 

综上所述，本项目评估将水利建设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费用管理费用纳入其

它费用。经调整后评估利用的单位矿石其它费用39.28元/m3（34.52+4.48+0.28）。则： 

年其它费用=年产矿石量×单位矿石其它费用 

=4.00×39.28 

=157.12（万元） 

综上所述，评估单位矿石总成本费用、经营成本分别为 291.92 元/m3、267.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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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详见附表三。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经营成本分别为1167.69万元、1071.76

万元，详见附表四。 

（七）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由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资源税构成。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以应缴增值税为税基。 

1、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销项税税率及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修

理费用的增值税进项税率均为 13%，不动产（房屋建筑物及采矿工程）进项税税率为

9%估算，机器设备进项税率为13%估算。 

矿山生产期内，涉及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时，年应缴纳增值税额为产品销

项增值税抵扣当期生产成本进项增值税后，再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和不动产进项税，

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不涉及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

时，年应缴纳增值税额为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

的余额。 

以不涉及设备进项增值税抵扣的2023年为例增值税计算如下： 

2025年增值税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2205.90×13% 

=286.77（万元） 

2025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 

=（196.60.00＋69.04+52.04）×13% 

=41.30（万元） 

2025年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286.77－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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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47（万元） 

各年应缴纳增值税额及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2、城市维护建设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当地税务部门核定的该矿城市

维护建设税率均为 5%的实际。本项目评估城市维护建设税率取 5%。以 2025 年为例城

市维护建设税计算如下： 

2025年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245.47×5% 

=12.27（万元） 

各年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详见附表二。 

3、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依据国务院令第44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

财政部[2010]98 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根据陕政办发

〔2011〕10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办法〉》

的规定，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按增值税的3%、2%计算。以2025年为例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计算如下： 

2025年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年应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 

=245.47×3% 

=7.36（万元） 

2025年年应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缴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245.47×2% 

=4.91（万元） 

各年应纳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额及计算详见附表二。 

4、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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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0 年 8 月 24 日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陕西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方案》的公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大理石矿资源税率为 3%，玉石矿资源税率为 6%。以 2025 年为例资源

税计算如下： 

2025年资源税=大理石荒料年销售收入×大理石矿资源税率+玉石矿年销售收入 

×玉石矿资源税率 

=366.17×3%+×1839.73×6% 

=121.37（万元） 

综上，2025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为145.92万元。各年销售税金及附加计算详见

附表二。 

（八）企业所得税 

矿业权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企业所得税率按25%计算，不

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各年所得税计算详见附表二。 

年应缴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率 

=（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率 

=（2205.90-1167.69-145.92） 

=223.07（万元） 

（九）折现率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17 第 3 号文《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的公告》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考虑到矿业权价款评估改为出让收益评估后，目前国土资源部尚未发布与出让收

益评估相配套的折现率取值文件，所以本次评估仍参照原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

公告《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确定采矿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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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取8%。 

（十）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果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估算的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

在 30 年生产期拟动用资源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量）为矿石量 150.95 万 m3、大理石

荒料量 22.64 万 m3、共生玉石矿 23.19 万吨，拟动用可采储量矿石量 120 万 m3、荒料

量18.00万 m3、共生玉石矿18.44万吨，评估价值为5858.12万元。计算详见附表一。 

（十一）折现现金流量法估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时，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按以下方式处理： 

kQ
Q

P
P

1

1
××=

 

其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334）？； 

K-地质风险投资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0时取 1]。 

本项目评估中，P1为上文中的采矿权评估价值 5858.12 万元，Q1为评估 30 年生产

期拟动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矿石量）150.95 万 m3；Q 为矿山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矿石量）358.20 万 m3。该矿无预测的资源量(334)?，地质风险投资系数 K 取 1。将

上述数据代入上式，求得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整体出

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P=(5858.12÷150.95)×358.20×1.0=13901.15(万元) 

依据陕自然资发[2019]11 号文《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

省首批(30 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采矿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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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可采储量×基准价。由表可知，按基准价计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13640.40万元。 

基准价估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表 

表10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基准价 
基准价计算的出让收益 

（万元） 

矿石量（万m
3
） 284.75 

  

大理石荒料量（万m
3
） 42.70 12元/立方米荒量 512.40 

玉石（万吨） 43.76 300元/吨玉石 13128.00 

合      计 
 

13640.40 

 

依据上述确定的采矿权整体出让收益评估价值（13901.15 万元）及按基准价计算

的采矿权出让收益值（13640.40 万元）的比例及各矿种基准价计算的出让收益，可分

割计算出饰面大理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522.20万元（13901.15÷13640.40×

512.40），折合单位可采荒料评估值为12.23元/m3（522.20÷42.70）；共生玉石矿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13378.95万元（13901.15÷13640.40×13128.00），折合单位

可采储量评估值为 305.74 元/吨（13378.95÷43.76），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率为

8.52%[13378.95÷（玉石年销售收入2205.90×矿山服务年限71.19）]。 

（十二）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评估结

果对应的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新增的资源储量。前述确定的该矿评估基准日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大理石荒料量 53.72 万 m3、玉石矿 55.04 万吨，对应的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分别为522.20万元、13378.95万元。新增的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即

新增资源储量）为：大理石荒料量 50.73 万 m3、玉石矿资源量 55.61 万吨，计算大理

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493.13万元（522.20÷53.72×50.73），

共生玉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13517.50万元（13378.95÷

55.04×55.61）。由此确定该矿新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010.63 万元

（493.13+13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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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0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1、30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 

30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30年生产期拟动用资源储量-剩余的已处价款资

源储量。经计算，在评估30年生产期拟动用的新增资源储量为：矿石量131.08万

m3[150.95-（23.57-3.70）]，大理石荒料量19.65万 m3[22.64-（3.54-0.55）]，共生

玉石23.19万吨[23.19-0]。 

2、30年生产期拟动用可采储量 

30 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可采储量=30 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30 年生产期

拟动用资源储量×30年生产期拟动用的可采储量。 

前述确定的该矿 30 年生产期拟动用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150.95 万 m3、大理石荒

料 22.64 万 m3、共生玉石矿 23.19 万吨；拟动用可采储量为：矿石量 120 万 m3、荒料

18.00万 m3，共生玉石18.44万吨。经计算，在30年生产期拟动用的新增可采储量为：

矿石量104.20万 m3[131.08÷150.95×120]，大理石荒料量15.62万 m3[19.65÷22.64

×18.00]，共生玉石矿资源量18.44万吨[23.19÷23.19×18.44]。 

3、在 30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该矿 30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可采储量：大理石荒料15.62万 m3、共生玉石矿18.44

万吨，前述计算的荒料、共生玉石矿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分别为 12.23 元/m3、305.74

元/吨，计算 30 年生产期拟动用大理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191.03万元（15.62×12.23），共生玉石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

民币5637.85万元（18.44×305.74），则 30年生产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为5828.88万元（191.03+5637.85）。 

（十四）已消耗新增玉石矿资源储量应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该矿评估基准日前已消耗的新增玉石矿资源储量为0.57万吨，按前述确定的回采

率 95%，计算消耗新增玉石矿可采储量为 0.54 万吨，其应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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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0万元（0.54×305.74）。 

十五、评估假设条件 

本评估报告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

公允价值意见： 

本评估报告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

公允价值意见: 

1、该矿采矿权能够顺利延续、变更登记，并的如期完成矿山改扩建后转入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 

2、评估工作中采矿权人提供的有关评估资料真实可靠。 

3、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4、以评估设定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

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5、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6、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7、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它项权利或其它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

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给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8、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六、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科学

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

经过认真的评定估算，确定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 

1、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壹亿肆仟零壹拾万零陆仟叁佰

元整（14010.63 万元），其中：饰面用大理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肆佰玖拾叁

万壹仟叁佰整（493.13 万元）；玉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壹亿叁仟伍佰壹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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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万伍仟元整（13517.50万元），对应的出让收益率为8.52%。 

2、在评估基准日后30年生产期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

民币伍仟捌佰贰拾捌万捌仟捌佰元整(5828.88 万元)，其中：饰面用大理石矿采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值为壹佰玖拾壹万零叁佰整(191.03万元)；玉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为伍仟陆佰叁拾柒万捌仟伍佰元整(5637.85万元)，对应的出让收益率为8.52%。 

3、评估基准许准日前已消耗新资源储量应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人民币壹佰陆

拾伍万壹仟元整（165.10万元）。 

陕自然资发[2019]11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首批

（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中确定的饰面用大

理石矿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12.00 元/m3 荒料；玉石矿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300.00

元/吨，出让收益基准率为 3.8%。本次评估的饰面用大理石矿单位可采荒料评估值为

12.23 元/m3，高于上述基准价；玉石矿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为 305.74 元/吨，对应的

出让收益率为8.52%，高于上述基准价、基准收益率。 

十七、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一）评估基准日后调整事项说明 

包括国家及地方经济政策的出台、矿产资源储量的变化、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

场价格的巨大波动等。 

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

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

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果；若评估结果有效期内探采过程中资源储量发生较大变

化或产品售价发生重大变化时而对采矿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评

估机构对该采矿权价值重新进行评估。 

（二）特别事项说明 

1、该矿采矿许可证已过期， 采矿权人正在申办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本项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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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采用的矿山生产规模、开采矿种、开采标高与原采矿证证载开采矿种、矿山生产规

模、开采标高不一致，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2、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工

作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3、评估工作中涉及的相关资料，由提供方或编制单位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

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评估报告书含有附图、附表、附件，其为评估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

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评估项目负责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

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报告复印件无效。 

（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报送公示无异议予以公开后使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

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并报送相关单位审查评估

报告或评估主管部门检查评估工作之用。 

3、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4、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 

5、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

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十八、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交委托方的时间为2021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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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继民 

 

矿业权评估师：罗五仓 

 

汪克明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2020年12月 2021年1-11月 2021年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0.0833 1.0000 1.0833 2.0833 3.0833 4.0833 5.0833 6.0833 7.0833

一 现金流入

1 产品销售收入 66176.75 181.99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348.74 19.98

3 回收流动资金 148.72

4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253.74 20.25 27.42 51.95

小     计 66927.96 202.24 2233.32 2205.90 2277.84 2205.90 2205.90 2205.90

二 现金流出

1 无形资产 550.00 550.00

2 固定资产投资 815.40 238.08 48.11 529.21

3 更新改造资金 1962.92 451.60

4 流动资金 148.72 148.72

5 经营成本 32152.80 88.42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4352.08 10.01 143.17 145.92 140.72 145.92 145.92 145.92

7 企业所得税 6698.49 18.89 223.76 223.07 224.37 223.07 223.07 223.07

小    计 46680.41 238.08 598.11 529.21 266.04 1438.69 1440.75 1888.46 1440.75 1440.75 1440.75

三 净现金流量 20247.55 -238.08 -598.11 -529.21 -63.80 794.62 765.15 389.38 765.15 765.15 765.15

四 折现系数(r=8%) 8% 1.0000 0.9936 0.9259 0.9200 0.8519 0.7888 0.7303 0.6762 0.6261 0.5798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5858.12 -238.08 -594.28 -490.00 -58.70 676.94 603.55 284.36 517.39 479.06 443.63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 5858.12

评估基准日
基建期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序
号

项      目

附表一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3-1)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  计

生           产           期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8.0833 9.0833 10.0833 11.0833 12.0833 13.0833 14.0833 15.0833 16.0833 17.0833 18.0833 19.0833

一 现金流入

1 产品销售收入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27.90 19.98

3 回收流动资金

4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50.21 51.95

小     计 2284.01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77.84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二 现金流出

1 无形资产

2 固定资产投资

3 更新改造资金 608.11 451.60

4 流动资金

5 经营成本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140.89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0.7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7 企业所得税 224.33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4.3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小    计 2045.09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888.46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三 净现金流量 238.91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389.38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四 折现系数 0.5368 0.4971 0.4602 0.4261 0.3946 0.3653 0.3383 0.3132 0.2900 0.2685 0.2486 0.2302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128.25 380.36 352.12 326.03 301.93 279.51 131.73 239.65 221.89 205.44 190.22 176.14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3-2)

序
号

附表一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1-11月

20.0833 21.0833 22.0833 23.0833 24.0833 25.0833 26.0833 27.0833 28.0833 29.0833 30.0833 31.0000

一 现金流入

1 产品销售收入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023.66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19.98 260.90

3 回收流动资金 148.72

4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51.95

小     计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77.84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433.28

二 现金流出

1 无形资产

2 固定资产投资

3 更新改造资金 451.60

4 流动资金

5 经营成本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983.34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0.7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33.86

7 企业所得税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4.3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04.63

小    计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888.46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440.75 1321.82

三 净现金流量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389.38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765.15 1111.46

四 折现系数 0.2132 0.1974 0.1828 0.1692 0.1567 0.1451 0.1343 0.1244 0.1152 0.1066 0.0987 0.0920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163.13 151.04 139.87 129.46 61.02 111.02 102.76 95.18 88.15 81.57 75.52 102.25

附表一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3-3)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序号 项     目 合计 2021年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一 矿石量(万m3) 120.00 0.33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二 石材荒料产量(万m3) 17.73 0.0488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三 玉石产量(万吨) 18.44 0.0507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四 产品销售价格 0.00

1 大理石荒料价格（元/m3）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2 玉石料价格（元/吨）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五 销售收入 66176.75 181.99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1 大理石荒料销售收入 10985.16 30.23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2 玉料石销售收入 55191.59 151.76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六 总成本费用 35030.72 96.41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七 增值税 7110.28 0.00 218.05 245.47 193.51 245.47 245.47 245.47 195.26 245.47 245.47

1 销项税额 8602.98 23.66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 进项税额 1492.70 23.66 68.72 41.30 93.25 41.30 41.30 41.30 91.51 41.30 41.30

2.1 材料、动力等进项税额 1238.95 3.41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2.2 固定资产进项税 253.74 20.25 27.42 51.95 50.21

八 销售税金及附加 4352.08 10.01 143.17 145.92 140.72 145.92 145.92 145.92 140.89 145.92 145.92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355.51 0.00 10.90 12.27 9.68 12.27 12.27 12.27 9.76 12.27 12.27

2 教育费附加 213.31 0.00 6.54 7.36 5.81 7.36 7.36 7.36 5.86 7.36 7.36

3 地方教育附加 142.21 0.00 4.36 4.91 3.87 4.91 4.91 4.91 3.91 4.91 4.91

4 资源税 3641.05 10.01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九 利润总额 26793.95 75.56 895.04 892.29 897.49 892.29 892.29 892.29 897.32 892.29 892.29

十 企业所得税 6698.49 18.89 223.76 223.07 224.37 223.07 223.07 223.07 224.33 223.07 223.07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3-1)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附表二



序号 项     目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一 矿石量(万m3)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二 石材荒料产量(万m3)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三 玉石产量(万吨)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四 产品销售价格

1 大理石荒料价格（元/m3）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2 玉石料价格（元/吨）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五 销售收入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1 大理石荒料销售收入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2 玉料石销售收入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六 总成本费用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七 增值税 245.47 245.47 245.47 193.51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1 销项税额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 进项税额 41.30 41.30 41.30 93.25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2.1 材料、动力等进项税额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2.2 固定资产进项税 51.95

八 销售税金及附加 145.92 145.92 145.92 140.7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27 12.27 12.27 9.68 12.27 12.27 12.27 12.27 12.27 12.27 12.27

2 教育费附加 7.36 7.36 7.36 5.81 7.36 7.36 7.36 7.36 7.36 7.36 7.36

3 地方教育附加 4.91 4.91 4.91 3.87 4.91 4.91 4.91 4.91 4.91 4.91 4.91

4 资源税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九 利润总额 892.29 892.29 892.29 897.4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十 企业所得税 223.07 223.07 223.07 224.3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附表二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3-2)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1-11月

一 矿石量(万m3)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3.67

二 石材荒料产量(万m3)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424

三 玉石产量(万吨)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5638

五 产品销售价格

1 大理石荒料价格（元/m3）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619.47

2 玉石料价格（元/吨）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2993.37

六 销售收入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205.90 2023.66

1 大理石荒料销售收入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66.17 336.00

2 玉料石销售收入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839.73 1687.66

日 总成本费用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071.30

七 增值税 245.47 245.47 193.51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245.47 225.18

1 销项税额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86.77 263.08

2 进项税额 41.30 41.30 93.25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37.89

2.1 材料、动力等进项税额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41.30 37.89

2.2 固定资产进项税 51.95

八 销售税金及附加 145.92 145.92 140.7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45.92 133.86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27 12.27 9.68 12.27 12.27 12.27 12.27 12.27 12.27 11.26

2 教育费附加 7.36 7.36 5.81 7.36 7.36 7.36 7.36 7.36 7.36 6.76

3 地方教育附加 4.91 4.91 3.87 4.91 4.91 4.91 4.91 4.91 4.91 4.50

4 资源税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21.37 111.34

九 利润总额 892.29 892.29 897.4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892.29 818.50

十 企业所得税 223.07 223.07 224.3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23.07 204.63

附表二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3-3)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序号 项目名称
年成本费用（万

元）

单位成本（元

//m
3
）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元/m
3
) 备    注

1 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 196.6 49.15 1 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 49.15 直接采用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69.03 17.26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17.26 直接采用

3 职工薪酬 417.02 104.26 3 职工薪酬 138.33 按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调整确定

4 修理费 41.93 10.48 4 修理费 13.01 按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重新确定

5 折旧费用 142.28 35.57 5 折旧费用 18.27 按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重新估算

6 安全费用 50 12.50 6 安全费用 5.40 依据财企[2012]16号文相关规定确定

7 摊销费 9.99 2.50 7 摊销费 4.58 为土地使用权投资摊销

8 利息支出 8 利息支出 1.13 按流动资金70%计算贷款利息

9 营业费用 13.97 3.49 9 营业费用 5.51 按销售收入的1%估算估算

10 其他费用 138.08 34.52 10 其他费用 39.28 直接采用

11 总成本费用 291.92

11 总成本费用 1078.90 269.73 12 经营成本 267.94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附表三

“开发利用方案”中单位矿石成本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单位成本估算表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评估单位矿石成本



单位成本

(元/m3) 2021年12月 2022年年 2023年年 2024年年 2025年年 2026年年 2027…2050年 2051年1-11月

一 年产量()

一 矿石量（万m3） 120.00 0.33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3.67

2 荒料量（万m3） 17.73 0.0488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911 0.5424

3 玉石（万吨） 18.44 0.0507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6146 0.5638

二 成本项目

1 外购原料及辅助材料费 49.15 5898.00 16.22 196.60 196.60 196.60 196.60 196.60 196.60 180.38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17.26 2071.20 5.70 69.04 69.04 69.04 69.04 69.04 69.04 63.34

3 职工薪酬 138.33 16599.60 45.65 553.32 553.32 553.32 553.32 553.32 553.32 507.67

4 修理费 13.01 1561.20 4.29 52.04 52.04 52.04 52.04 52.04 52.04 47.75

5 折旧费用 18.27 2192.03 6.09 73.07 73.07 73.07 73.07 73.07 73.07 66.91

6 安全费用 5.40 648.00 1.78 21.60 21.60 21.60 21.60 21.60 21.60 19.82

7 摊销费 4.58 550.00 1.53 18.33 18.33 18.33 18.33 18.33 18.33 16.90

8 利息支出 1.13 135.89 0.37 4.53 4.53 4.53 4.53 4.53 4.53 4.15

9 营业费用 5.51 661.20 1.82 22.04 22.04 22.04 22.04 22.04 22.04 20.22

10 其他费用 39.28 4713.60 12.96 157.12 157.12 157.12 157.12 157.12 157.12 144.16

11 总成本费用 291.92 35030.72 96.41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167.69 1071.30

12 经营成本 267.94 32152.80 88.42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1071.76 983.34

附表四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经营成本估算表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序号 项目名称 合   计
生                          产                         期



附表五

固定资产类别 投资额
分摊其它费用
后含税投资

折合不含税
投资

增值税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1 建筑工程 96.39 1 房屋建筑物 96.39 151.31 138.82 12.49 557.90 131.41 696.72 270.23

2
利用固定资产
等投资现值

261.85 2 机器设备 399.65 106.67 399.65 106.67

3 安装工程 0.00 3 剥离工程 271.38 426.01 390.83 35.18 390.83 390.83

4 剥离工程 271.38 4 其它工程费用 209.55

5 其它工程费用 759.55

6 基本预备费 347.29

7 流动资金 181.70

1918.16 合    计 577.32 577.32 529.65 47.67 957.55 238.08 1487.20 767.73

南郑县威远矿业有限公司碑坝镇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

“开发利用方案”中投资额 评   估   取   值

   评估委托方：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序号

“开发利用方案”中新增投资额  已有固定资产 评估用固定资产（不含税）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罗五仓

合    计


